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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学院学生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，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，营造和谐有序的校园

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，推动我校高水平校园文化建设

及学生活动管理的规范化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生活动，是指在非课程教学计

划内，由校、院各团学组织、学生社团组织及其他等各级学

生组织举办的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学生活动，包括在学校公

共场所或在校外举办的各种思想引领、学术科技、文艺体育、

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素质能力培训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学生活动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，是学生

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。学校坚持“积极支持、主动引导、

规范管理、防范风险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

第四条 学校按照“学校统筹指导、学院自主管理、学

生积极参与”的工作思路和“数量适度、提升内涵、安全有

序、重在实效”的要求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，立足第一课堂、

第二课堂协同育人。

第五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生活动中

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力军作用，积极引导并激励学生主动参与

校园活动；要做好指导、服务和管理工作，规范活动管理，

简化活动审批流程，培育特色活动品牌，为学生活动提供良

好平台和必要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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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学生活动审批

第六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学生活动进行

审批，坚持分级负责、分类审批。

第七条 校团委负责各校级学生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的

审批工作。

校级学生组织在开展活动前应先完整填写《阳光学院活

动策划书》或《阳光学院比赛策划书》，并将《阳光学院活

动策划书》或《阳光学院比赛策划书》提交至校团委审批，

审批通过后，方可举办活动。

学生社团组织将《阳光学院活动策划书》或《阳光学院

比赛策划书》提交校团委审批前，应先取得对应的指导老师

同意并加注指导老师意见。

第八条 校级学生组织承接上级部门或校外单位举办的

学生活动的以及校内跨院、校外跨校学生活动，经各举办单

位同意，由牵头单位团委报校团委审批。

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团委负责本学院各学生组织开展的

各类活动的组织、审批工作，并报校团委备案。

各二级学院学生班级主办的活动，由辅导员负责审批，

并报所在学院备案。

第十条 校内各学生组织如需开展校内大型活动的，除

须经校团委审批通过外，还应报党政办公室备案。

校内各学生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未经校团委审批通过、未

完成本办法规定的备案工作的，不得随意开展各类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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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线上学生活动的审批应在完成第七条的审批

流程后，按照《阳光学院线上学生活动审批流程》（阳光 委

宣〔2024〕 9号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学生活动审批完成后，学生活动组织单位不

得擅自变更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或者扩大活动规模。因

特殊原因必须变更的，应重新提请审批通过后方可变动。

第三章 校内活动管理

第十三条 保卫处（部）负责校内大型学生活动的安全

工作；后勤基建处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校内学生活动条件的

提供与协调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在校内室内场所开展活动的，需在“阳光学

院一站式服务平台”进行预约申请，经所在学院或对应管理

部门同意后方可使用场地。

在校内室外公共场地开展的学生活动，应填写《阳光学

院校内户外场地申请表》，由后勤基建处审核，申请批复后

方可使用。活动结束后，举办单位应负责将物品归位，确保

场地设施整洁有序。

第十五条 因校内学生活动需在校园内进行张贴宣传

品、悬挂横幅等行为的，具体按照《阳光学院校园宣传阵地

管理办法》（阳光 委 宣〔2024〕 10号）执行。

第四章 校外活动管理

第十六条 学校各二级学院级团委、各级学生组织、各

学生党（团）支部、各班级等组织学生到校外开展各类活动



- 5 -

的，除应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外，还应严格遵守《阳光学院学

生外出管理办法》（阳光 校 〔2022〕 87 号）的规定。

第十七条 学生活动组织单位应根据活动的规模、形式，

选择合适的场地，并提前安排场地。在活动策划阶段进行安

全风险评估，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，并制定详细的安全预案

和行程安排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校内任何单位、个人未按规定审批、备案，未进行安全

风险评估就擅自组织学生到校外开展活动的，学校将予以严

肃查处、问责。

第五章 开展要求

第十八条 学生活动组织单位应重视学生活动的宣传工

作，通过全程、适度、高质量地宣传扩大活动影响力。学校

鼓励通过官方新媒体加强学生活动的宣传，发布具有引领

性、示范性的活动报道。涉及重大主题、媒体采访、校外宣

传的，应报党委宣传部审批同意。

第十九条 学生活动顺利结束后，学生活动组织单位依

据《阳光学院财务报销指引》（阳校 财 〔2025〕 1号）中

第四条第七点明确学生活动需要的相关报销材料进行报销。

活动经费使用应符合学校有关管理规定，任何学生活动不得

以营利为目的，不得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二十条 学生活动组织单位应建立学生活动安全管理

机制，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和具体职责。安全管理责任人应

负责活动的全程安全监督和管理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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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学生活动组织单位在活动开展前，必须对

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确保学生了解并遵守活动

安全规定和应急预案。

安全教育和培训应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安全、紧急疏散、

急救知识等内容。

活动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的，学生活动组织

单位应立即启动安全预案，暂停或取消活动，做好现场疏导

和解释工作，并及时向学生工作处和保卫部报告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及其安全管理责任人等未按本办法

规定对学生活动进行管理、审批的，或者未履行审批和管理

职责、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学校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共青团阳光学院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阳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